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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等物業原值人民幣 105,849,116 元，於 2009 年 4 月 30 日

賬面淨值人民幣 97,397,375 元。房屋及在建廠房採用重置成

本法計算；土地使用權的評估價值採用基準地價系數修正法

及成本逼近法，計算 2009 年 4 月 30 日的評估價值。  

 

本集團將以自有資金支付該代價。 

 

完成： 買方將於該協議生效日期起 30 天內，以現金向賣方支付收購

事項代價，該協議於取得董事會批准後即告完成。 

 

進行交易的理由： 進行收購事項的目的，是為促進在西安的可持續長期發展，

配合本公司的地方發展戰略。盡管收購事項將會增加本集团

即時的現金流出，但長遠而言將降低本集团在西安的租金開

支，從而提升本公司的盈利能力。 

 

此外，本公司曾於2007年4月19日刊登公告，披露本公司與賣

方於2007年4月18日訂立西安租賃協議。於該協議生效之日，

本公司將同時終止西安租賃協議，因此收購事項將會減少本

公司持續關連交易的數量。 

 

董事（包括獨立非執行董事）認為：該協議的條款經雙方公平磋商，按一般商業條款，在本公司日常業

務過程中訂立，交易條款公平合理，符合股東整體利益。 

 

4. 有關本公司、買方及賣方的信息 

 

本公司主要從事設計、開發、生產、分銷及安裝各種先進的電信設備，包括：運營商網絡、終端和電信

軟件系統和服務業務等。買方是根據中國法律註冊成立的有限責任公司，為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，本公

司持有買方100%股權。 

 

賣方主要從事生產程控交換機機櫃、電ษ㔀配件、電子產品；進出口業務；᐀聲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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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釋義 

 

「該協議」 指 賣方與買方就買賣[該等物業權益]於 2010 年 4 月 8 日訂立的買賣協議。 
 

「董事會」 指 本公司董事會 
 

「本公司」 指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，1997年11月11日根據中國公司法在中國註冊成立

的股份有限公司，其股份分別在香港聯交所及深圳證券交易所上市 
 

「董事」 指 本公司董事 
 

「本集團」 指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 
 

「香港」 指 中國香港特別行政區 
 

「香港聯交所」 
 

指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

「香港上市規則」 
 

指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
 

「中國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
 

「該等物業」 指 


